2024年度株洲市医保基金财务
分析报告

根据2024年度基金年报数据，现将株洲市医保基金财务情况简要汇报如下：
一、基金收支余情况
（一）职工医保基金
1.全市医保基金。2024年全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总收入（不含上解下拨收入，支出同）41.24亿元，同比增加21.12%，其中统筹基金26.92亿元，个人账户基金14.32亿元；基金总支出34.12亿元（含生育医疗费支出0.32亿元、生育津贴支出1.2亿元），同比增长8.35%，其中统筹基金21.63亿元，个人账户基金12.49亿元，当期结余7.12亿元（不含上解下拨收入，支出同），基金累计结余65.01亿元，其中统筹基金32.85亿元，占50.53%；个人账户基金27.92亿元，占42.95%；风险储备金4.24亿元占6.52%。
按2024年月平均统筹基金支出水平（1.8亿元/月）计算，全市职工医保统筹基金累计可支付月数为21个月（按数分析）。
2.市本级医保基金。2024年市本级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总收入（不含上解下拨收入，支出同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2.73亿元，同比增加21.09%，其中统筹基金21.1亿元，个人账户基金11.63亿元；基金总支出26.24亿元（含生育医疗费支出0.25亿元、生育津贴支出0.96亿元），同比增长5.68%，其中统筹基金16.79亿元，个人账户基金9.45亿元，当期结余6.49亿元（不含上解下拨收入，支出同），基金累计结余54.56亿元，其中统筹基金27.98亿元，占51.28%；个人账户基金22.34亿元，占40.95%；风险储备金4.24亿元，占7.77%。
按2024年月平均统筹基金支出水平（1.4亿元/月）计算，市本级职工医保统筹基金累计可支付月数为23个月。
（二）居民医保基金
1．全市医保基金。2024年全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总收入30.45亿元（不含上解下拨收入，支出同），同比增长4.39%，基金总支出29.48亿元，同比增长10.21%，当期结余0.97亿元（不含上解下拨收入，支出同），基金累计结余26.52亿元（其中风险储备金6.4亿元，占24.13%）。
按2024年月平均统筹基金支出水平（2.46亿元/月）计算，全市居民医保基金累计可支付月数为11个月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市城区医保基金。2024年市本级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总收入8.22亿元，同比增长6.06%，基金总支出8.5亿元，同比增长28.21%，当期结余-0.28亿元，基金累计结余15.85亿元（其中风险储备金6.4亿元，占40.38%）。
按2024年月平均统筹基金支出水平（0.71亿元/月）计算，市本级居民医保基金累计可支付月数为22个月。







2024年全市基本医疗基金收支余额
	项目
	职工（亿元）
	居民（亿元）

	
	统筹基金
	个人账户
	小计
	较上年增减
	统筹基金
	同比增减

	全市
	收入
	26.92
	14.32
	41.24
	21.12%
	30.45
	4.39%

	
	支出
	21.63
	12.49
	34.12
	8.35%
	29.48
	10.21%

	
	累计结余
	37.09
	27.92
	65.01
	10.88%
	26.52
	0.34%

	市
本
级
	收入
	21.1
	11.63
	32.73
	21.09%
	8.22
	6.06%

	
	支出
	16.79
	9.45
	26.24
	5.68%
	8.5
	28.21%

	
	累计结余
	32.22
	22.34
	54.56
	11.8%
	15.85
	-7.85%


 二、各县市区医保基金累计支撑能力
2024年全市职工医保统筹基金累计结余37.09亿元，同比减少14.02%，居民医保基金累计结余26.52亿元，同比增长0.34%。
2024年市本级职工医保统筹基金累计结余32.22亿元，同比增长12.5%，居民医保基金累计结余15.85亿元，同比减少7.85%。
2024年全市职工医保统筹基金和居民医保基金累计可支付月数分别为21个月和11个月。
      （一）职工医保统筹基金
各县市区职工医保统筹基金累计可支付月数最多的为炎陵县34个月，最低的是茶陵县4个月，两者相差30个月。累计可支付月数等于3个月无；累计可支付月数等于6个月高于3个月的是茶陵县。

2024年全市城镇职工医保基金统筹累计结余分布情况表
	序
号
	单位
	职工医保统筹基金

	
	
	期末累计结余
	实际可支付月数

	
	
	亿元
	个

	1
	茶陵县
	0.27
	4

	2
	攸  县
	1.2
	13

	3
	醴陵市
	1.03
	7

	4
	渌口区
	1.23
	21

	5
	市本级
	32.22
	23

	6
	炎陵县
	
	34

	合计
	37.08
	21



（二）居民医保基金
各县市区居民医保基金累计可支付月数最多的为市城区22个月，最低的是渌口区2个月，两者相差20个月。累计可支付月数低于3个月为渌口区；累计可支付月数低于等于6个月高于3个月的有2个，分别是攸县5个月、醴陵市6个月。
2024年全市城乡居民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分布情况表
	序
号
	市县区
	城乡居民医保基金

	
	
	期末累计结余
	实际可支付月数

	
	
	亿元
	个

	1
	渌口区
	0.43
	2

	2
	攸  县
	2.18
	5

	3
	醴陵市
	3.36
	6

	4
	茶陵县
	3.29
	8

	5
	炎陵县
	1.41
	13

	6
	市城区
	15.85
	22

	合计
	26.52
	12


三、存在的问题和建议
（一）职工医保和居民加强风险预警
累计可支付月数较低的统筹区加强对基金的运行监测及风险预警，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在6个月以下的统筹区，要求该统筹区按月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运行情况进行分析，密切监测基金运行状况，认真查找诱发基金运行风险的原因，及时采取应对措施，通过调整政策、强化监管等措施逐渐消除基金支付风险，确保医保可持续发展。
（二）理顺医保费征管职责。建立对账机制，明确数据传送规则、对账截止时点和资金划拨规则，稳步推进医保费征缴职责划转。与税务部门共同做好征缴移交工作，确保在移交过程中工作不断、政策不变，不影响群众参保缴费和待遇享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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